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>》：（六）推进管理公开。全面推行权力清单 、责任清单、负面清单公开工作 ，建立健全清单动态调整公开机制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(中办发〔2015〕21号)：（七）公布权力清单 。地方各级政府对其工作部门经过确认保留的行政职权 ，除保密事项外 ，要以清单形式将每项职权的名称 、编码 、类型 、依据 、行使主体 、流程图和监督方式等 ，及时在政府网站等载体公布 。垂直管理部门设在地方的具有行政职权的机构 ，其权力清单由其上级部门进行合法性 、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核确认 ，并在本机构业务办理窗口、上级部门网站等载体公布 。（八）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 。权力清单公布后 ，要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 、机构和职能调整情况等 ，及时调整权力清单 ，并向社会公布 。（九 ）积极推进责任清单工作。
